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广东宝丽华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

关于第八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

 

根据中国证监会、广东证监局、深交所的有关规定，作为公司的独立董事，

本着实事求是的态度，我们对提交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的议案进行

了审阅，并查阅相关资料和问询有关情况，听取董事会相关成员介绍，经过充分

讨论后对提交本次董事会审议的相关事项发表独立意见如下： 

一、关于延长公司第一期、第二期、第三期员工持股计划存续期的独立意

见 

经核查，我们认为，关于延长公司第一期、第二期、第三期员工持股计划存

续期的议案，未违反中国证监会《关于上市公司实施员工持股计划试点的指导意

见》、深交所《主板信息披露业务备忘录第3号—股权激励及员工持股计划》以

及公司《2015年至2024年员工持股计划》、《员工持股计划管理办法》的有关规

定，符合公司实际情况，不会损害持有人、上市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，不会对

公司发展战略、经营规划等方面造成重大不利影响，同意延长第一期、第二期、

第三期员工持股计划存续期。 

二、关于《广东宝丽华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第五期员工持股计划》的独立

意见 

1、《广东宝丽华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第五期员工持股计划》符合《公司法》、

《证券法》、中国证监会《关于上市公司实施员工持股计划试点的指导意见》、深

交所《主板信息披露业务备忘录第3号—股权激励及员工持股计划》等有关法律、

法规、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《章程》、《2015至2024年员工持股计划》、《员工持股

计划管理办法》的规定： 

2、实施该计划有利于公司建立长效的激励机制，使公司员工和股东形成利

益共同体，提高管理效率和员工的积极性、创造性与责任心，实现公司长期持续

的发展，也有助于留住人才、吸引优秀人才加盟。 

3、该计划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。 

4、该计划不存在以摊派、强行分配等方式强制员工参加持股计划的情形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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独立董事：   

屈文洲        刘大成        Jonathan Jun Yan 

 

          

     

            二〇一九年五月十三日 


